关于协助做好省律协成立二十五周年庆典活动筹备工作的
通    知

各市律师协会：
    我会定于2005年12月24日17：00．20：00在广州召开“广东省律师协会成立25周年庆典大会”，为落实筹备工作的需要，请各市协助做好以下工作：    ‘

    一、请各市律师协会再次核对确认提交的“执业二十年至二十四

年律师名单”、“执业二十五年以上律师名单”、“执业十年以上退休律师名单”、“执业二十年以上的律师事务所名单”，并签名盖章。
    二、推荐下列上台领取证书的律师代表，并保证其到会。

    1、在本市“执业二十至二十四年律师名单”中推荐一名律师作

为代表上台领取证书；
    2、在本市“执业二十年律师事务所名单”中推荐一个律师事务

所代表上台领取证书(广州，韶关推荐两个律师事务所代表上台领取

证书)。

    3、请广州、深圳、佛山、汕头、江门、湛江、韶关、梅州、清

远、肇庆律师协会各在本市“执业十年以上退休律师名单”中推荐一
名律师作为代表上台领取证书。
    4、执业25年以上的律师，均安排上台领取证书，请相关市落实。

    三、请各市律师协会于1 1月30日前将最后的确认名单、确认名单中可出席会议律师名单、推荐上台领取证书律师名单和当晚需在广州住宿律师名单(广州、深圳地区不安排住宿)，报会员部。

联系人：  邓捷  过琼

联系电话：020—83588791 020—83509137—213、215

传  真：020—83492029 020—83503382

附：
1、执业20－24年律师名单；

2、执业25年以上律师名单；

3、执业10年以上退休律师名单；

4、执业20年以上律师事务所名单； 

5、推荐上台领取证书律师名单。
广东省律师协会

二○○五年十一月十五日
